
贺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贺发改地区发〔2018〕 151号
■

｜

贺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前下达

2O19年部分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贩计划的通知

平桂区、昭平县发展和改革局:

根据《广西壮族白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前下达2019

年部分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贩计划的通知》（桂发改地区〔20l8〕

1467号）精神’现将我市提前下达2019年部分财政预算内以工

代贩计划分解下达你们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’深

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’落实《中共

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》精神’坚

持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基本方略’进一步聚焦我市深度贫困地区

脱贫攻坚存在的突出困难和问题’提高以工代贩项曰带动贫困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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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脱贫发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°

二、自治区本次下达我市以工代贩投资计划609万元°主要

用于建设基本农田、小型农田水利、乡村道路、小流域治理、片

区综合开发、草场建设和村容村貌整治等7类农村基础设施工

程°实施范围为自治区人民政府按照中央要求划定的极度贫困地

区和深度贫困县°

三、注重扶贫同扶志、扶智相结合’切实做好贫困群众参与

工程建设的组织工作’在保障工程质量和建设速度的前提下,能

用人工的尽量不要用机械’能投工投劳的尽量不用专业队伍,确

保及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’在改善生产条件的同时’着力提高贫

困群众收入水平°

四、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贫

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、《广

西以工代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等有关文件要求’以工代贩资金

切块下达,充分尊重贫困县自主权’确保将资金项曰审批权力和

责任同步下放给贫困县。你局以上报市发展改革委的投资建议计

划为基础’结合县级“十三五’’脱贫攻坚规划和脱贫攻坚年度实

施计划’在收到投资计划20个工作曰内将计划分解到具体项目’

并报市发展改革委汇总后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备案°

五、根据《国家以工代贩管理办法》确定“省负总责、市县

抓落实’’的工作机制,各级发展改革部门是以工代贩的行政主管

部门’分级承担以工代贩工作的具体管理职责’全面做好计划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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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、项曰的管理及劳务报酬发放等工作。县级发展改革部门作

为以工代贩工程实施主体’要进一步优化完善项目建设方案’尽

早完成相关前期工作’及时组织工程开工’有序组织当地贫困群

众参加项目建设’督促建设单位按时足额组织发放劳务报酗｜’原

则上各项曰应于一个计划周期年度内完成°

六、以工代贩项目管理费严格按照《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

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°你县要根据相关政策法规要求’进一

步落实主体责任,明确监管内容’建立健全自查、抽查和专项稽

查制度’切实加强项目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。要进一步强化资金

使用及拨付监管’确保资金高效使用。要严格按照工程结算和项

目竣工财务决算相关要求’认真组织竣工验收’做好资料归档等

工作°

附件:贺州市提前下达2019年部分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贩资

金计划表

贺）｀｜｀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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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贺州市提前下达2Ol9年部分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贩资金计划表

｜
仁

｜

单位:万元

市、县

（市、区）

财政预算内

以工代贩资金

其中:劳务

报酬

备注

贺州市 609 62

平桂区 373 37 实施范围为土瑶聚居区

昭平县 236 25

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2018年12月24日印发贺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


